「兩公約」宣導
1.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、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」簡稱「兩公約」。
2. 98年5月14日政府批准了兩項國際人權公約，並將公約國內法化，99年12月10日
  總統府成立人權諮詢委員會，由蕭萬長副總統擔任召集人，以提倡人權政策、國際交流、
  撰寫人權報告書為當前任務。
3. 在人權法制邁入新紀元之際，加強人權教育為必要一環。


4.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: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生效   共53條
   本公約締約國，鑒於依據聯合國憲章揭示之原則，人類一家，對於人人天賦尊嚴及其平等而且不可割讓權利之確認，實係世界自由、正義與和平之基礎，確認此種權利源於天賦人格尊嚴，確認依據世界人權宣言之昭示，唯有創造環境，使人人除享有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而外，並得享受公民及政治權利，始克實現自由人類享受公民及政治自由無所恐懼不虞匱乏之理想。鑒於聯合國憲章之規定，各國負有義務，必須促進人權及自由之普遍尊重及遵守，明認個人對他人及對其隸屬之社會，負有義務，故職責所在，必須力求本公約所確認各種權利之促進及遵守，
爰議定條款摘要如下：
第一條  所有民族均享有自決權，根據此種權利，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並自由從事其經濟、
        社會與文化之發展。
第二條 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並確保所有境內受其管轄之人，無分種族、膚色、性別、語
        言、宗教、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、財產、出生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
        或社會階級、財產、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，一律享受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。
第七條  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，或予以殘忍、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。非經本人自願同
        意，尤不得對任何人作醫學或科學試驗。

  
5.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：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生效   共31條
第一條 所有民族均享有自決權，根據此種權利，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及自由從事其經濟、社
       會與文化之發展。
第二條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並確保所有境內受其管轄之人，無分種族、膚色、性別、語言、
       宗教、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、財產、出生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
       階級、財產、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，一律享受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。
第三條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確保本公約所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之享受，男女權利一律平
       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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